
关于组织申报 2025 年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教学成果奖的通知

各部门：

为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广大教师积极

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总结、推广优秀教学成果经验，不断提高学院教

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学院决定开展 2025 年度院级教学成果奖的申报

与评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省政府、省教育厅发布了省级教学成果奖励办法、评选通知、青

年教学成果培育（2024）等文件（见附件 1-3），对教学成果奖的内

涵、申报原则、申报要求等内容做了全面阐释，请各部门切实按照文

件要求开展教学成果奖的推荐和培育。

（一）申报成果应符合《江西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试行）》规

定的条件。已获得国家级同类奖项的、已获得省级同类奖项且近年来

在理论建树和实践研究中无特别创新或重大突破的、对成果权属及其

他问题有异议且在申报期限内未能妥善处理的教学成果，不能参与申

报。

同一系部相同或相似的选题只能申报一项。

（二）教学成果奖评选范围是经各级立项并通过结题鉴定的教学

研究成果，以及在教书育人教学改革、教材建设、教学管理等方面取

得的教学成果。未经立项的教学研究、教学实践项目若取得符合申报



要求的教学成果也可参与申报。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形式主要包括研究

报告、实施方案、著作、论文、课程资源等。成果中可包括教材（含

数字教材），但不能以教材为主要成果进行申报。

（三）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主要包括：

1.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全德技并修育人机制，培养工匠精神、职

业素养和就业创业能力等方面；

2.推动教师教育教学创新，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提高职业教育适

应性，落实“三教改革”，强化实践教学等方面；

3.加强和改进公共基础课教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进专业建

设和课程改革等方面；

4.加强教学组织管理，改革教学质量评价模式等方面。

二、奖项设置

为推荐申报省级教学成果奖奠定良好基础，本次申报分为一般项

目和青年项目，其中青年项目面向主要完成人及完成人年龄不超过

45周岁的教师及其他个人申报（省级青年项目已申报当年文件为准）。

本次教学成果奖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一般项目和青年项

目同时评奖）。奖励标准按学院的标准执行。

三、申报要求

（一）成果应经过 2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验(特等奖的成果一

般应经过不低于 4年的教育教学实践检验)，实践检验的起始时间，



应从正式实施(包括试行) 、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不含研

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

（二）成果若为教材(包括电子教材)的，负责人必须是担任第一

主编，从其正式出版(版权页)的时间开始计算，截止时间 2024 年 6

月。

（三）申请校级教学成果奖的教师应连续 3 年满教学工作量或连

续 4年中累计满 3年教学工作量。教学管理干部必须在本岗位上连续

工作 4 年以上。

（四）在成果的方案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作出主要贡献的单位，为

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直接参加成果的方案设计和实施，并作出主要

贡献的个人，为成果的主要完成人。

每项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不得超过 3 个，主要完成人不得超过

15 人，同一人不得作为两项（含）以上成果主要完成人。

同一人只能以第一完成人申报 1 项。

（五）成果奖推荐原则上向一线教师和研究人员取得的成果倾斜，

鼓励行业企业专家参与，鼓励推荐教师培养培训等相关成果。

四、申报及评选程序

（一）各部门组织申报

各部门要组织本部门教师认真学习文件精神，严格按照通知要求

加强对成果奖申报工作的组织、指导和审查，择优推荐上报科研处。

各教学单位原则上申报不得少于 2 项（至少申报一项青年教学成果）。

（二）材料报送



本次教学成果奖申报应提交以下材料，并严格按规定样式打印填

写。

1.《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教学成果奖申请表》(附件 4)

2.《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教学成果奖申请书》(附件 5)

3.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教学成果奖推荐汇总表(附件 6)（加盖

系部推荐公章）

4.诚信承诺书(附件 7)（本人签名和系部盖章）；

5.反映该成果的科学总结或在省级以上新闻出版部门]批准的报

刊上发表的论文、成果概述等相关支撑材料。教学成果为教材的，需

提交 4 本(套)样书。

纸质材料用 A4，双面打印，(材料分别装订成册，各一式 4份，

并同时提交电子版申报材料(PDF 格式，不超过 100M)，发送至科研处

邮箱。

（三）学术委员会及科研处对各系部推荐报送的申报材料进行资

格审查，凡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将不予通过，凡查重率高于 20%的，实

行一票否决制：

1.未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间申报、推荐；

2.未按规定格式和要求填写申报材料，附件不齐全；

3.不符合教学成果申报内容与范围；

4.成果持有人或单位不符合规定；

5.实践检验不符合时限要求；

6.存在意识形态、师德师风、学术不端等负面情形的。



申报截止时间：2025 年 6 月 15 日，请于 6 月 16 日上班前（8:20）

发至科研处邮箱：jykyc@126.com，逾期不候。

联系人:熊佳，13576979777。

科研处

2025 年 4 月 21 日

附件：

1. 江西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试行）

2. 赣教师字〔2022〕25 号关于开展 2022 年江西省教学成果

奖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3. 赣教科字〔2024〕6 号_关于开展 2024 年江西省教学成果

奖青年培育项目评选工作的通知

4.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教学成果奖一般（青年）项目申请

表

5.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教学成果奖一般（青年）项目申请

书

6.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教学成果奖推荐汇总表（需加盖系

部推荐公章）

7.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部门推荐意见及科研诚信承诺书

（需参与人签名和系部盖章）

mailto:jykyc@126.com，逾期不候。

